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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21樓
承辦人：陳采奕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748
傳真：(02)29681340
電子信箱：AU1624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三重區碧華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0月2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國字第1141984024號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七 (1984024_114年度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人員18小時在職訓練實施計畫.

pdf)

主旨：轉知中華民國兒童課後照顧輔導協會辦理「114年度兒童

課後照顧服務人員18小時在職訓練」，請尚未完訓之兒童

課後照顧服務人員踴躍報名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中心設立及管理辦法、教育部

「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人員職前及在職訓練課程」參考方

案、本局114年度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人員職前與在職訓練計

畫書及114年2月19日新北教國字第1140314887號函（諒

達）辦理。

二、依前揭辦法第23條第1項規定：「課後照顧班、中心之執行

秘書、主任及課後照顧服務人員，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：

一、高級中等以下學校、幼稚園或幼兒園合格教師、幼兒

園教保員、助理教保員。二、曾依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

教師聘任辦法或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辦法聘

任之教師。但教學支援工作人員為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畢業

者，應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教育、社政或勞工相關機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6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4 頁

關自行或委託辦理之180小時課後照顧服務人員專業訓練課

程結訓。三、公私立大專校院以上畢業，並修畢師資培育

規定之教育專業課程者。四、符合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

業人員資格者。但不包括保母人員。五、高級中等以上學

校畢業，並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教育、社政或勞工相

關機關自行或委託辦理之180小時課後照顧服務人員專業訓

練課程結訓。」及同法第24條第1項規定：「課後照顧班執

行秘書、課後照顧中心主任及課後照顧服務人員，每年應

參加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辦理之在職訓練至少18小

時。」參訓人員完成訓練課程要求，且成績及格者，由直

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發給結訓證書，合先敘明。

三、本(114)年委託中華民國兒童課後照顧輔導協會辦理「114

年度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人員18小時在職訓練」相關資訊如

下：

(一)參與對象：本市立案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執行秘書、兒

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（含幼兒園兼辦兒童課後照顧服務

中心）主任及課後照顧服務人員，線上課程約200人，實

體課程約150人。

(二)授課日期：114年（以下年度同）11月8日（星期六）、

11月15日（星期六）、11月22日（星期六）之上午9時至

下午4時。

(三)辦理方式（線上併同實體課程方式辦理），請擇一報

名：

１、實體課程：海山高中瀚海三樓會議室（地址：新北市

板橋區漢生東路215號）。

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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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線上課程：採線上遠距教學（以google meet為

主）。

(四)報名時間：114年10月2日上午10時起至10月14日下午5時

止，僅供線上報名，請依時並正確填妥線上報名表（網

址：https://docs.google.com/forms/d/e

/1FAIpQLScxc5cIYybT6qJwfCUkRB_MOvpPQ2H6YOihSqn_9o

TosXc27A/viewform）。

(五)錄取方式：

１、依報名順序新北市優先錄取，報名額滿（線上課程200

人，實體課程150人）後，列為候補，依序遞補，未錄

取則不另行通知。

２、錄取名單將於114年10月17日24時前由中華民國兒童課

後照顧輔導協會（下稱協會）以電子郵件通知錄取

者，並無開放提前電話詢問是否個別報名成功。

３、若於114年11月4日開課前有遞補機會者，將依候補名

單排序並由協會以電子郵件通知遞補。

(六)結業證書：

１、全程參與本項在職訓練者，本局核予18小時在職訓練

結業證書。參訓人員不得缺席、如有遲到或早退者，

時數合計不得超過1小時，超過者不發給結訓證書。另

依前述辦法第24條規定，國民小學合格教師及依中小

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聘任之教師，其當年

度依法令參與進修、研究或研習之課程，經學校報直

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認定相當於第1項在職訓練課

程者，得抵免第1項所定時數。6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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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參加實體課程者，證書預計於114年11月22日現場核發

證書，請現場簽領證書。

３、參加線上課程者，證書預計於114年11月30日前由協會

以掛號方式寄至服務單位，請於報名時填妥服務單位

資訊（含地址、電話及郵遞區號）。

四、線上課程使用設備或平台及課程規範：學員務必自備完好

之設備：桌電或筆電、穩定網路（課程不可斷訊）、全程

開視訊鏡頭及耳機麥克風互動。課程中會需要下載或連結

相關教學平台，不建議使用平板或手機上課，線上課程如

有講義由協會另外提供電子檔。

五、本計畫將視實際報名情形於開課前滾動調整各項細部規

定，並以教育部「全國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資訊網」及

本局「社會教育資源網」（網址：https://reurl.cc

/r9LlYO）網站實際公告為主。

六、倘對本案有相關疑義，請於平日（星期一至五）：上午10

時至下午5時電洽協會「18小時課程」專員王小姐，電話：

(02)8953-1777，本局重申本課程僅供電話洽詢協會，不開

放現場洽詢及紙本報名。

七、檢附114年度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人員18小時在職訓練實施計

畫1份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立國小、新北市兒童教育關懷協會、社團法人新北市中華兒童品格教
育協會、中華民國兒童課後照顧輔導協會

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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